技术、商务要求
一、服务期限及项目内容
服务期限：1年
二、技术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目录详见附件2。
★1.中标人应提供全新的、符合国家及采购文件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货物和技术服务；
★2.中标人报价应包括人工、维护服务、交通、技术、货物采购、运输、搬运、配送、安装、调试等一切与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；
3.中标人不得将项目转包、分包，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；
4.中标人除不可抗力，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。采购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、上门服务，应提前通知中标人。因中标人原因延误交货日期的（采购人要求推迟的除外），采购人有权自行采购，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；
5.中标人不得擅自变更供应产品，应严格按采购要求（含商标、名称、产地、规格和重量等）供应，否则，采购人有权拒收。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，应书面向采购人申请；
6.采购人按合同对产品进行认真验收，对不符合规格要求的产品，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退货；中标人未能履行采购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，或供应不合格的、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的产品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外，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供应资格。
★7.交货保障
（1）响应时间：常用产品需3个工作日内送货，其它特殊缺货未能及时送货的需向采购人解释；
（2）质保周期：产品自签收日起至少保修一年，若产品品牌有官方质保的，则按产品官方质保期计算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：
1.结算方式：供货次月按人民币以转账方式结算；中标人每月10日前向采购人出具上月账单，经双方确认无误后，中标人在7个工作日内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，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的20日内支付相应款项；中标人迟延提供账单或开具发票的，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且不构成违约；
2.因中标人未提供相关单据导致采购人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，采购人无需承担延迟付款责任。若中标人不能完整提供上述单据向采购人申请付款的，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。
